
内建院师字〔2024〕3 号

关于转发自治区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23 年度全区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认定结果的通知》的通知
各二级院（部）：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实施

办法（试行）》（内教师〔2023〕56 号）和《内蒙古建筑

职业技术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实施细则（修订）》（内

建院发〔2023〕43 号）文件要求和相关工作安排，经过自

主申报、二级院（部）初审、学校审核公示、自治区教育厅

复核等程序，2023 年度共认定 410 名教师为“双师型”教师。

其中初级 120 人、中级 226 人、高级 64 人。

现将自治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办公室《关

于公布 2023 年度全区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结果的

通知》转发给你们。

附件：《关于公布 2023 年度全区职业教育“双师型”

教师认定结果的通知》

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

2024 年 3 月 1 日


